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補助教師與國際學者合作教學要點 
112 年 6 月 28 日 112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五次管考會議通過 

113 年 5 月 17 日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四次管考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促進與國外大學教研交流與合作，鼓勵

教師邀請國際學者來台短期講學或合作教學，以提升師生專業領域知識之國際

化交流，擴展本校師生國際視野，特訂定本校補助教師與國際學者合作教學要

點 (以下稱本要點)。  

二、 申請條件：申請與國際學者合作教學之開課教師應為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每

會計年度同一教師限申請一位國際學者來校合作教學；每系所或學程限三位教

師申請。 

三、 補助課程：符合各學術單位既有課程規劃表內容或學程課程(不含各類專班、在

職專班課程)均可提出申請。 

四、 開課教師得與國際學者以下列形式合作教學，但開課教師應同時在場參與： 

（一）專題演講。 

（二）單元或主題共授課。  

（三）座談討論。  

（四）實作指導。  

（五）相當於前四款形式之教學活動。  

五、 國際學者資格：  

（一）以持有非中國大陸 (含港、澳) 護照之外國學者為限。 

（二）服務於外國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者，或具相關領域專長、豐富經驗之專家。  

（三）非為本校聘任教師。 

六、 教學時間：  

（一）開課教師應遵守本校相關規範，於開課期間定時、定期排課，進行教學

活動。 

（二）如為配合國際學者來校進行實體合作教學，得在不影響學生學習成效及

修習其他課程之前提下，安排部分教學時數採密集方式進行。但每日之

教學時數以不超過六小時為原則，總時數不得低於六小時。 

七、 除開設課程為全英語授課(EMI) 課程，應採英語進行教學之外，其餘視學生理



解課程之需要，得採包含華語在內之雙語進行教學。 

八、 補助經費額度以教學樣態區別，以實體教學合作時，除國際學者為本校姐妹

校，或已簽署交流協議組織之學者，每門課程補助十二萬元為上限外，其他學

者每門課程補助六萬元為上限；以線上教學合作時，每門課程補助三萬六千元

為上限。 

前項補助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國際學者來校進行實體教學之國際機票費、保險費及國內交通費。如以

外幣結匯者，應依付款前一日臺灣銀行本行賣出匯率換算成新臺幣金額。  

（二）國際學者來校進行實體教學期間之日支報酬(含生活費)，費用依行政院主

計總處公告之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

高標準支付。日支報酬天數以國際學者實際進行教學活動天數計，但因

配合活動所支出必要之前一日住宿費及交通費，亦得申請補助。 

（三）國際學者採線上教學合作時之鐘點費及國際電匯手續費。  

（四）其他因合作教學活動所需業務費，按申請總金額之百分之六為編列上限。 

九、 申請國際學者合作教學活動，應以系所或學程為申請單位，依國際處公告時

程，備妥以下文件提出申請。 

（一）補助教師與國際學者合作教學申請表(附件一)。  

（二）國際學者參與合作教學同意函(附件二)。  

（三）申請時如涉及開課、教師聘任及教師授課時數認定等程序，申請者應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後，始得提出申請。 

（四）申請需先經系所務會議或學程會議通過，再檢送下列表件至國際處審核

經費，再依核定金額辦理授權。  

1. 完成核章之補助教師與國際學者合作教學申請表、經國際學者簽字之

國際學者參與合作教學同意函。 

2. 系所務會議或學程會議紀錄，內容應含申請課程名稱、授課教師姓名、

國際學者姓名及簡歷資料。必要時需一併檢附國際學者非持有中國大

陸(含港、澳)之護照證明及課程開課、教師聘任或授課時數認定等程序

之會議紀錄。  

十、 成效考核： 

（一）獲補助之開課教師應於國際學者執行合作教學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繳



交書面成果報告或電子檔(應包含已簽章之掃描文件)至國際處，其內容應

包括摘要、合作教學課程表/行程表、合作教學成果(包含教師及學生滿意

度調查結果)、教學成果照片，及相關文宣、問卷、簽到表等資料。  

（二）前款成果報告之繳交紀錄得作為補助額度刪減或收回之依據，並列為未

來同一開課教師申請補助審核之參考。以電子郵件寄送成果報告者，信

件主旨務請註明：國際學者參與合作教學補助成果報告_申請者姓名，並

於發信後來電確認。  

（三）獲補助之開課教師除繳交前項成果報告外，並有義務應配合填報相關資

料，包括國際師資、國內師資、參與教學時間、參與教學人數等項目， 以

作為績效管考評核之參考。 

（四）獲補助之開課教師受邀分享與國際學者合作教學心得，以作為本校國際 

化推廣活動之一部份時，開課教師應配合出席，或以線上方式參與。 

十一、本要點之補助經費來源包括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或本校其他經費。年度補助總

額依公告內容為準，補助總額用罄時，便不再接受申請補助。 

十二、獲補助教師應配合本校經費結報時間，自行辦理經費核銷作業，並於規定期

限前檢據核銷完畢。未完成核銷者，其補助經費應收回由國際處統籌運用。 

十三、如遇特殊狀況需更換國際學者、或教學樣態變更、或申請與國際學者合作教

學之中止，應由原申請者提出專簽，經簽准後辦理變更或中止。變更內容仍

應於核定經費內檢討支用；如提出中止補助且已核銷部分補助額度，應於簽

准辦理中止後全數繳回。 

十四、國際學者入境及來臺後相關事宜，由申請教師自行安排。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

教育部補 (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